社会批判：天安门日产十九吨垃圾是谁的耻辱 ?

李泓冰

　　  几乎每一个黄金周必有的景象，在这个“五一”长假又一次被重复：人流散去，垃圾遍地......最触目的，是国人视为圣地的天安门广场。据报道，7天假期，天安门广场日产垃圾1 9吨！这个数字，比之两年前的“十一”黄金周几乎增长了一倍。环卫工人说，如果不清扫的话，广场每天的垃圾能没过脚踝！

　　  在推进文明建设中被大家痛心疾首地数番诟病的“乱丢垃圾”与“随地吐痰”，成了我们难以治愈的痼疾。每到节假日，它们更会集中暴发。

　　  有一种说法，看一户人家的素质，不妨去看看他们的厕所。言下之意，倘是客厅，不管怎样的人家，总还护得住一份体面。那么，天安门广场，该是北京乃至全国的一个庄严的“客厅”了吧？垃圾都纷纷扔进“客厅”了，国人的体面何存？

　　  也许，有的游客是牵着孩子的小手，特地赶来看庄严的升旗仪式，要让孩子升华爱国的情愫，但一转身，可能就漫不经心地扔下包装早点的塑料袋或“噗”地一口吐出口香糖残渣，浑不管他已经给广场、给孩子的心灵、甚至给我们的国家留下一块难看的污点......遗憾的是，这样的游客，在北京乃至全国各地，绝非个别，“五一”黄金周，全国城市公共场所都在竭尽全力地对付天文数字的垃圾狂潮。

　　  绝大部分乱扔垃圾的人，其实很明白这是一种恶习。痼疾难改，关键在于不想改也不必改。

　　  不想改，是因为习惯。因为对这个城市，甚至对我们的国家，缺乏一种真正的主人心态，反正是“公共的”地盘，反正不是我的小家，脏点儿乱点儿，与我何干？我们进行了几十年的主人翁意识的教育，仅从“乱丢垃圾”横行，可看出这教育其实还留下一片真空！

　　  不必改，是因为安全。首先没人指责，彼此彼此，没有舆论压力，形成了一种安全的、从众的集体无意识；其次法不责众，有把握不会遭受任何惩罚。虽说许多城市曾经争相出台“重典”，企图将乱丢垃圾、随地吐痰从模糊的道德范畴上升到明晰的执法层面，课以重罚，如上海，吐一口痰，曾有人付出过200元的代价，南宁，甚至曾罚到过500元。就是北京，也有乱倒垃圾罚200元的规定，然而，天安门的19吨垃圾，无情地证明了所谓“重典”的效果不彰。

　　  奇怪的是，在新加坡等地，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“重典”治脏，何以“橘逾淮而为枳”，就失灵了呢？此无他，不是“重典”不灵，而是执法本身的虎头蛇尾。风头一过，一切照旧。国人甚至包括一些执法机关的“还原”本能，是和“健忘”一样源远流长的。其恶果，是法规失去尊严，垃圾们就在“法不责众”的保护伞下，继续招摇着。

　　  因此，天安门广场的19吨垃圾，可以说是毫不留情地展示着国民素质的残缺、道德教育的失效和执法能力的孱弱，甚至也在拷问着我们爱国的真诚。为了国家的清洁和体面，如果连举手之劳都懒得去做，就算是到过天安门前，也心潮澎湃过，就能算是真正的爱国了吗？

还可以为这19吨垃圾之耻做注脚的，不少出国人员都有这样的感受：在世界一些地方的旅游景点，诸如“请不要随地吐痰”、“请不要大声喧哗”的警示标语，往往都是用中文书写，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　　  一个能造出遨游九天的载人太空飞船、能筑起震古烁今的三峡大坝、能创造令世界刮目的经济奇迹的民族，却在天安门广场每天丢下19吨垃圾，这真的不能不说是一种耻辱！

　但，知耻近乎勇。让我们首先从“知耻”开始...... 
